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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 經 部 門 業 務 質 詢 及 答 復 （康裕成）

三、第 3 屆第 1 次定期大會財經部門業務質詢 

高雄市議會第 3 屆第 1 次定期大會財經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復表

（108.4.19 高市府財財管字第 10830934200 號函復）

質 詢 日 期 108.4.11 

議 員 姓 名 康議員裕成 

質 詢 事 項 市府如何就歲入歲出面作開源節流？ 

主 辦 機 關 

（協辦機關） 
財政局 

辦 理 情 形 一、為降低本府累積債務，本府於 101 年訂頒「高雄市政府開源節

流措施」，由秘書長擔任召集人，組成專案推動小組，督促各

機關積極推動開源節流措施、強化各機關成本效益觀念，以有

效減緩債務累積速度、改善財政狀況。 

二、目前推動之開源措施主要包括： 

積極向中央爭取建設經費補助，以減輕本府負擔。 

爭取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法，增加中央統籌分配稅款財源，建

議將營業稅分配比例由 40％調高為 50％，落實「錢、權」下

放地方之政策。另在財劃法修正前，將持續建議中央修正中

央統籌分配稅款分配辦法第 8 條規定，將分配權數調整為營

業額 30％、土地面積 30％、人口數 30％及財政能力 10％，增

加本市統籌款。 

加強市有土地之活化開發，如活化低度使用之土地、引進民

間資金參與地方建設、與國有財產署合作進行土地開發等。

積極招商引資，研議設立免稅購物特區、發展賽馬產業鏈、

醫美與農漁休閒觀光、愛情產業鏈、設立自由貿易特區等，

吸引廠商投資，帶動城市經濟，進而培養稅源增加稅收。 

督導高雄銀行、高雄港區土地開發（股）公司、動產質借所

等市營或投資事業提高經營績效，創造營收挹注市庫。 

三、在節流方面，主要包括檢討組織整併、員額管控、加強預算審

查及嚴格控制經費支出、加強財務管理節省利息支出、檢討非法定

義務支出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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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 經 部 門 業 務 質 詢 及 答 復 （黃柏霖）  

 

高雄市議會第 3 屆第 1 次定期大會財經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復表

（108.4.19 高市府財財管字第 10830939900 號函復）

質 詢 日 期 108.4.11 

議 員 姓 名 黃議員柏霖 

質 詢 事 項 希望市府能加強開源節流，以減輕債務負擔。 

主 辦 機 關 

（協辦機關） 
財政局 

辦 理 情 形 一、為降低本府累積債務，本府於 101 年訂頒「高雄市政府開源節

流措施」，由秘書長擔任召集人，組成專案推動小組，督促各

機關積極推動開源節流措施、強化各機關成本效益觀念，以有

效減緩債務累積速度、改善財政狀況。 

二、目前推動之開源措施主要包括： 

積極向中央爭取建設經費補助，以減輕本府負擔。 

爭取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法，增加中央統籌分配稅款財源，建

議將營業稅分配比例由 40％調高為 50％，落實「錢、權」下

放地方之政策。另在財劃法修正前，將持續建議中央修正中

央統籌分配稅款分配辦法第 8 條規定，將分配權數調整為營

業額 30％、土地面積 30％、人口數 30％及財政能力 10％，增

加本市統籌款。 

加強市有土地之活化開發，如活化低度使用之土地、引進民

間資金參與地方建設、與國有財產署合作進行土地開發等。

積極招商引資，研議設立免稅購物特區、發展賽馬產業鏈、

醫美與農漁休閒觀光、愛情產業鏈、設立自由貿易特區等，

吸引廠商投資，帶動城市經濟，進而培養稅源增加稅收。 

督導高雄銀行、高雄港區土地開發（股）公司、動產質借所

等市營或投資事業提高經營績效，創造營收挹注市庫。 

三、在節流方面，主要包括檢討組織整併、員額管控、加強預算審

查及嚴格控制經費支出、加強財務管理節省利息支出、檢討非

法定義務支出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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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 經 部 門 業 務 質 詢 及 答 復 （李柏毅） 

 

高雄市議會第 3 屆第 1 次定期大會財經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復表

（108.4.22 高市府財財管字第 10830944600 號函復）

質 詢 日 期 108.4.11 

議 員 姓 名 李議員柏毅 

質 詢 事 項 基於財政正義，刪減非法定社福將引起爭議。 

主 辦 機 關 

（協辦機關） 
財政局 

辦 理 情 形 一、由於本市自籌財源有限、歲出結構嚴重僵化，加上未來尚須面

臨輕軌、鐵路地下化、前瞻基礎建設等配合款負擔，為降低累

積債務、改善財政狀況，市府積極推動開源節流，並提出多項

可研議措施，如加強預算審查與執行、爭取中央修法增加統籌

分配稅款、積極招商引資、控管人事費、檢討非法定社福支出

、市有土地活化開發，及爭取中央建設經費補助等。 

二、查市府非法定社福支出每年高達 37 億元之多，為六都中最高，

在財源有限下，是有檢討之必要，但市府仍會參酌六都實施情

形，在兼顧弱勢下研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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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 經 部 門 業 務 質 詢 及 答 復 （李柏毅）  

 

高雄市議會第 3 屆第 1 次定期大會財經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復表

（108.4.23 高市府財產開字第 10830956200 號函復）

質 詢 日 期 108.4.11 

議 員 姓 名 李議員柏毅 

質 詢 事 項 舊市總圖應否處分？ 

主 辦 機 關 

（協辦機關） 
財政局 

辦 理 情 形 本案基地原於本市議會第 2 屆第 6 次定期大會第 50 次會議已同意辦

理標售，惟考量本案土地其商業開發價值，且大面積市有非公用土

地資源有限，在大面積市有土地資源永續利用之思考下，亦規劃採

公開招標設定地上權方式釋出土地之可能，藉引進民間技術、資金

、人力及企業經營理念，發揮土地使用效益，除收取權利金及增益

稅收外，並創造公私合作雙贏目標。本案設定地上權提案業經本府

市政會議通過，並提送本市議會第 3 屆第 1 次定期大會審議中，未

來如經完成處分程序，將視實際招商情形，並綜合考量外在經濟商

業環境，彈性調整土地釋出招商方式，以獲取對市民及市府最大之

效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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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 經 部 門 業 務 質 詢 及 答 復 （陳致中） 

 

高雄市議會第 3 屆第 1 次定期大會財經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復表

（108.4.22 高市府財財管字第 10830944900 號函復）

質 詢 日 期 108.4.11 

議 員 姓 名 陳議員致中 

質 詢 事 項 市府開源節流，不應刪減非法定社福。 

主 辦 機 關 

（協辦機關） 
財政局 

辦 理 情 形 一、由於本市自籌財源有限、歲出結構嚴重僵化，加上未來尚須面

臨輕軌、鐵路地下化、前瞻基礎建設等配合款負擔，為降低累

積債務、改善財政狀況，市府積極推動開源節流，並提出多項

可研議措施，如加強預算審查與執行、爭取中央修法增加統籌

分配稅款、積極招商引資、控管人事費、檢討非法定社福支出

、市有土地活化開發，及爭取中央建設經費補助等。 

二、查市府非法定社福支出每年高達 37 億元之多，為六都中最高，

在財源有限下，是有檢討之必要，但市府仍會參酌六都實施情

形，合兼顧弱勢下研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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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 經 部 門 業 務 質 詢 及 答 復 （邱于軒）  

 

高雄市議會第 3 屆第 1 次定期大會財經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復表

（108.4.22 高市府財財管字第 10830947500 號函復）

質 詢 日 期 108.4.11 

議 員 姓 名 邱議員于軒 

質 詢 事 項 高雄負債原因？如何開源節流？ 

主 辦 機 關 

（協辦機關） 
財政局 

辦 理 情 形 一、本市負債高是結構性因素造成，再加上縣市合併後各項建設殷

切，為求建設平衡發展，所以必須籌措更多財源支應建設，致

累積至 108 年 3 月止之一年以上債務實際數為 2,416.07 億元。

二、面對債務，本府嚴守財政紀律努力開源節流，已使近年淨舉借

預算數連續 8 年下降，由 100 年的 166 億元，降至 108 年的 65

億元；實際舉借數，更由 100 年的 142 億元降至 105 年的 20 億

元，而 106 年度執行績效更佳，除達到 0 舉借外，更實質還本

10 億元，107 年雖因配合公教人員調薪 3％、及 823 豪雨災害，

仍使預計舉借之 69.02 億元降至 31.31 億元，減少舉借 37.71 億

元，顯示本府財政結構逐步改善。 

三、目前本府財政面臨龐大債務外，還有高額人事及社會福利支出

，未來尚須面對交通、軌道建設、前瞻計畫配合款等沉重負擔

，然為籌措市政建設所需財源，改善財政狀況，仍將持續招商

引資創造經濟繁榮、爭取增加中央統籌分配稅款財源、督導市

營或投資事業創造營收挹注市庫，朝減債創收，惠市利民目標

努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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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 經 部 門 業 務 質 詢 及 答 復 （郭建盟） 

 

高雄市議會第 3 屆第 1 次定期大會財經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復表

（10.8.4.23 高市府財財管字第 10830946400 號函復）

質 詢 日 期 108.4.11 

議 員 姓 名 郭議員建盟 

質 詢 事 項 

市府債務應透明化，如何開源節流？請市府立刻作三件事遠離財政

懸崖： 

一、力行「高市府財政透明白律方案按季公布財政資料」。 

二、請財主提出高雄市 10 年財政收支計畫。 

三、高市府提出「高雄市財政基本維持收支平衡待辦事項建議書」

。 

主 辦 機 關 

（協辦機關） 
財政局 

辦 理 情 形 一、高雄市負債的產生，有其結構性因素，由於中央長期資源分配

不均，為避免地方建設因此停滯，本府致力於將高雄市由過去

的重度污染工業城市轉型為永續及宜居城市，縣市合併後，更

為平衡大高雄區域發展、齊一大高雄的福利水平，投入大量資

源，但受限於財源不足，歲出預算嚴重僵化，除極力爭取中央

補助外，亦須透過舉借債務始能加以彌平，導致長期債務之累

積。 

二、為改善債務累積情形，本府目前推動之開源措施主要包括： 

積極向中央爭取建設經費補助，以減輕本府負擔。 

爭取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法，增加中央統籌分配稅款財源，建

議將營業稅分配比例由 40％調高為 50％，落實「錢、權」下

放地方之政策。另在財劃法修正前，將持續建議中央修正中

央統籌分配稅款分配辦法第 8 條規定，將分配權數調整為營

業額 30％、土地面積 30％、人口數 30％及財政能力 10％，增

加本市統籌款。 

加強市有土地之活化開發，如活化低度使用之土地、引進民

間資金參與地方建設、與國有財產署合作進行土地開發等。

積極招商引資，研議設立免稅購物特區、發展賽馬產業鏈、

醫美與農漁休閒觀光、愛情產業鏈、設立自由貿易特區等，

吸引廠商投資，帶動城市經濟，進而培養稅源增加稅收。 

督導高雄銀行、高雄港區土地開發（股）公司、動產質借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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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 經 部 門 業 務 質 詢 及 答 復 （郭建盟）  

等市營或投資事業提高經營績效，創造營收挹注市庫。 

三、在節流方面，主要包括檢討組織整併、員額管控、加強預算審

查及嚴格控制經費支出、加強財務管理節省利息支出、檢討非

法定義務支出等。 

四、長期累積下來的債務，如何解決，不是一蹴可幾，而是應循序

漸進。面對高雄市債務，本府已積極推動各項開源節流措施，

為使財政穩健發展，盤點財政狀況，找出財政關鍵缺口，加以

審慎研擬因應措施，有其必要性及迫切性。本府將研提推動改

善策略，訂出財政目標，配合假設條件，做出初步預擬的財務

規劃報告，希望在多方條件具備下，可以有逐步還債之契機。

五、有關每季公告財政資料部分，由於財政部已明確規範需要公告

之項目，且數字呈現浮動，並非最終結果，為避免引起外界誤

解，現行仍將依照財政部規定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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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 經 部 門 業 務 質 詢 及 答 復 （陳若翠） 

 

高雄市議會第 3 屆第 1 次定期大會財經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復表

（108.4.23 高市府財產開字第 10830956500 號函復）

質 詢 日 期 108.4.11 

議 員 姓 名 陳議員若翠 

質 詢 事 項 舊市議會是否可以興建多目標的雙子星呢？ 

主 辦 機 關 

（協辦機關） 
財政局 

辦 理 情 形 本案基地文化局已於 106 年 9 月 26 日完成土地使用分區由行政區變

更為第三種商業區，並規劃與基地內國有地合作開發，以保留原議

事廳使用活化利用，目前該局規劃以公開標租方向招商為主，且已

與國產署協商並取得該署有關國有地負擔回饋開發方式之共識，雙

方刻正針對招商文件作修正確認，倘日後招商成功，將引進文創產

業等進駐，促使舊市議會及其周邊匯聚文創、數位及產業辦公服務

中心等文教經營產業型態，帶動地方文化創意產業發展，提升都市

機能，預計可有效發揮既有建物再利用的經濟與商業價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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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 經 部 門 業 務 質 詢 及 答 復 （陳若翠）  

 

高雄市議會第 3 屆第 1 次定期大會財經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復表

（108.4.23 高市府財財管字第 10830957300 號函復）

質 詢 日 期 108.4.11 

議 員 姓 名 陳議員若翠 

質 詢 事 項 目前真正負債數字為何？如何開源節流及有無償債計畫？ 

主 辦 機 關 

（協辦機關） 
財政局 

辦 理 情 形 一、本市截至 108 年 3 月止，本市一年以上債務實際數 2,416.07 億

元、未滿一年債務 101.74 億元、自償性債務 296.21 億元、營業

基金及清理基金借款 206.49 億元。除此本府截至 107 年止尚有

勞健保費積欠款、教育人員優惠存款差額利息等未來給付責任

346.39 億元。 

二、要達到減債目標，首先，需先達到年度歲入、歲出預算平衡，

甚至是有剩餘，才有能力實質償還舊債，所以為改善財政結構

，本府努力開源節流，已使近年淨舉借預算數連續 8 年下降，

由 100 年的 166 億元，降至 108 年的 65 億元；實際舉借數，更

由 100 年的 142 億元降至 105 年的 20 億元，而 106 年度執行績

效更佳，除達到 0 舉借外，更實質還本 10 億元，107 年雖因配

合公教人員調薪 3％、及 823 豪雨災害，仍使預計舉借之 69.02

億元降至 31.31 億元，減少舉借 37.71 億元，顯示本府財政結構

逐步改善中。 

三、目前本府財政除面臨龐大債務外，還有高額人事及社會福利支

出，未來尚須面對交通、軌道建設、前瞻計畫配合款等沉重負

擔，然為籌措市政建設所需財源，改善財政狀況，仍將持續招

商引資創造經濟繁榮、爭取增加中央統籌分配稅款財源、督導

市營或投資事業創造營收挹注市庫，朝減債創收，惠市利民目

標努力。 

 

 

 

 

  



   

 6155

財 經 部 門 業 務 質 詢 及 答 復 （林富寶） 

 

高雄市議會第 3 屆第 1 次定期大會財經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復表

（108.4.23 高市府財財管字第 10830956800 號函復）

質 詢 日 期 108.4.11 

議 員 姓 名 林議員富寶 

質 詢 事 項 對於債務，108 年可達歲出、入平衡？ 

主 辦 機 關 

（協辦機關） 
財政局 

辦 理 情 形 一、面對債務，本府努力開源節流，已使近年淨舉借預算數連續 8

年下降，由 100 年的 166 億元，降至 108 年的 65 億元；實際舉

借數，更由 100 年的 142 億元降至 105 年的 20 億元，而 106 年

度執行績效更佳，除達到 0 舉借外，更實質還本 10 億元，107

年雖因配合公教人員調薪 3％、及 823 豪雨災害，仍使預計舉借

之 69.02 億元降至 31.31 億元，減少舉借 37.71 億元，顯示本府

財政結構逐步改善中。 

二、108 年度編列淨舉借預算 65.46 億元彌補歲出入差短，若要決算

歲出入達到平衡，各項歲收必須要能達到預算數，甚至有超收

，而歲出亦必須撙節才可能達到，歲出入達到平衡是市府目標

，大家會共同來努力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

   

 6156

財 經 部 門 業 務 質 詢 及 答 復 （蔡金晏）  

 

高雄市議會第 3 屆第 1 次定期大會財經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復表

（108.4.24 高市府財財管字第 10830953700 號函復）

質 詢 日 期 108.4.11 

議 員 姓 名 蔡議員金晏 

質 詢 事 項 如何償債？下會期能否提出財政具體目標？ 

主 辦 機 關 

（協辦機關） 
財政局 

辦 理 情 形 一、為改善債務累積情形，本府將持續檢討及加強推動各項開源節

流措施，目前推動之開源措施主要包括： 

積極向中央爭取建設經費補助，以減輕本府負擔。 

爭取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法，增加中央統籌分配稅款財源，建

議將營業稅分配比例由 40％調高為 50％，落實「錢、權」下

放地方之政策。另在財劃法修正前，將持續建議中央修正中

央統籌分配稅款分配辦法第 8 條規定，將分配權數調整為營

業額 30％、土地面積 30％、人口數 30％及財政能力 10％，增

加本市統籌款。 

加強市有土地之活化開發，如活化低度使用之土地、引進民

間資金參與地方建設、與國有財產署合作進行土地開發等。

積極招商引資，研議設立免稅購物特區、發展賽馬產業鏈、

醫美與農漁休閒觀光、愛情產業鏈、設立自由貿易特區等，

吸引廠商投資，帶動城市經濟，進而培養稅源增加稅收。 

督導高雄銀行、高雄港區土地開發（股）公司、動產質借所

等市營或投資事業提高經營績效，創造營收挹注市庫。 

二、在節流方面，主要包括檢討組織整併、員額管控、加強預算審

查及嚴格控制經費支出、加強財務管理節省利息支出、檢討非

法定義務支出等。 

三、長期累積下來的債務，如何解決，不是一蹴可幾，而是應循序

漸進。為使財政穩健發展，盤點財政狀況，找出財政關鍵缺口

，加以審慎研擬因應措施，有其必要性及迫切性。本府將研提

推動改善策略，訂出財政目標，配合假設條件，做出初步預擬

的財務規劃報告，希望在多方條件具備下，可以有逐步還債之

契機。  



   

 6157

財 經 部 門 業 務 質 詢 及 答 復 （黃香菽） 

 

高雄市議會第 3 屆第 1 次定期大會財經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復表

（108.4.24 高市府財財管字第 10830963700 號函復）

質 詢 日 期 108.4.11 

議 員 姓 名 黃議員香菽 

質 詢 事 項 高雄市還款計畫為何？如何開源節流，及爭取財劃法修法。 

主 辦 機 關 

（協辦機關） 
財政局 

辦 理 情 形 一、要達到減債目標，首先，需先達到年度歲入、歲出預算平衡，

甚至是有剩餘，才有能力實質償還舊債，所以為改善財政結構

，本府努力開源節流，已使近年淨舉借預算數連續 8 年下降，

由 100 年的 166 億元，降至 108 年的 65 億元；實際舉借數，更

由 100 年的 142 億元降至 105 年的 20 億元，而 106 年度執行績

效更佳，除達到 0 舉借外，更實質還本 10 億元，107 年雖因配

合公教人員調薪 3％、及 823 豪雨災害，仍使預計舉借之 69.02

億元降至 31.31 億元，減少舉借 37.71 億元，顯示本府財政結構

逐步改善中。 

二、目前本府財政除面臨龐大債務外，還有高額人事及社會福利支

出，未來尚須面對交通、軌道建設、前瞻計畫配合款等沉重負

擔，然為籌措市政建設所需財源，改善財政狀況，仍將持續招

商引資創造經濟繁榮、爭取增加中央統籌分配稅款財源、督導

市營或投資事業創造營收挹注市庫，朝減債創收，惠市利民目

標努力。 

三、另針對財政收支劃分法之修法，本府將積極爭取擴大營業稅提

撥比例（由 40％提高至 50％），以增加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分配

地方財源，並建議應將石化工業造成之外部重大負擔納入分配

指標，以落實環境正義。 

 

 

 

 

 

  



   

 6158

財 經 部 門 業 務 質 詢 及 答 復 （林智鴻）  

 

高雄市議會第 3 屆第 1 次定期大會財經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復表

（108.4.24 高市府財稅金字第 10830967800 號函復）

質 詢 日 期 108.4.11 

議 員 姓 名 林議員智鴻 

質 詢 事 項 市府對於地上權可分別移轉之建物可否請高雄銀行作專案貸款。 

主 辦 機 關 

（協辦機關） 
財政局 

辦 理 情 形 高雄銀行針對是否辦理地上權住宅專案貸款說明如下： 

一、依據銀行法第 37 條暨銀行法施行細則第 5 條規定，銀行對抵押

物之放款值必須訂定鑑價標準，覈實鑑價。 

二、辦理地上權住宅，銀行公會多次邀集各行庫研討辦理地上權住

宅貸款之可行性，均無定案，原因如下： 

住宅價值缺乏客觀認定標準，建物價值隨地上權存續時間經

過呈遞減。 

無土地所有權之建物市場接受度不高，流通性不足。 

地上權屆期消滅後，地上物所有權無償移轉國有，抵押權人

須拋棄地上物之抵押權。 

地上權契約對於地上權、地上物轉讓、信託及抵押權設定有

限制，且設有終止事由（如未依約繳納地租等），一旦地上

權隨契約終止消滅，抵押權隨同消滅，貸款債權不確定因素

增加。 

受銀行法 72-2 條住宅建築貸款 30％比例限制。 

三、目前地上權住宅貸款於法規及鑑價制度未完整配套措施下，存

在諸多債權不確定因素，債權確保尚有疑慮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

   

 6159

財 經 部 門 業 務 質 詢 及 答 復 （王耀裕） 

 

高雄市議會第 3 屆第 1 次定期大會財經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復表

（108.4.19 高市府財產開字第 10830925800 號函復）

質 詢 日 期 108.4.12 

議 員 姓 名 王議員耀裕 

質 詢 事 項 高雄市非公用不動產，目前市府是否同意出售？ 

主 辦 機 關 

（協辦機關） 
財政局 

辦 理 情 形 本局經管市有非公用不動產，將依個別土地面積、區位等條件分析

開發利用方式，其中小面積未具商業開發利用價值之房地，將依據

宗地個別條件，研議辦理標售之可行性，簽陳市府核准後據以辦理

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

   

 6160

財 經 部 門 業 務 質 詢 及 答 復 （王耀裕）  

 

高雄市議會第 3 屆第 1 次定期大會財經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復表

（108.4.19 高市府財產管字第 10830940600 號函復）

質 詢 日 期 108.4.12 

議 員 姓 名 王議員耀裕 

質 詢 事 項 高雄市非公用不動產，目前府是否同意出售？ 

主 辦 機 關 

（協辦機關） 
財政局 

辦 理 情 形 有關本局經管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除民眾因自有土地建築需要，持工

務局建築管理處審認核發公有畸零地（公有裡地）合併使用證明書

，向本局提出申購公有畸零地，本局依據本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

第 49 條第 l 項第 3 款規定，得辦理讓售程序。另屬狹長、零碎等無

法單獨使用之土地，本局將以個案方式簽陳市府核准後讓售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

   

 6161

財 經 部 門 業 務 質 詢 及 答 復 （王耀裕） 

 

高雄市議會第 3 屆第 1 次定期大會財經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復表

（108.4.23 高市府財財管字第 10830942300 號函復）

質 詢 日 期 108.4.12 

議 員 姓 名 王議員耀裕 

質 詢 事 項 石化總部南遷，本市所增加統籌款應回饋林園區。 

主 辦 機 關 

（協辦機關） 
財政局 

辦 理 情 形 一、按現行「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分配辦法」第 8 條規定，中央統籌

分配稅款分配予各直轄市的款項，係按營利事業營業額 50％、

土地面積 20％、人口數 20％及財政能力 10％等指標及權數設算

。 

二、14 家石化業者已於 105 年中將總公司南遷設籍高雄，但由於各

企業總、分公司或工廠於高雄個別之營業額，國稅局礙於稅捐

稽徵法規定有保密義務，無法提供，故無法明確估算石化業南

遷對稅收之影響。 

二、目前中央給地方的財源是以「中央統籌分配稅款與一般性補助

」合併計算，且每年會設定總財財源成長上限，所以，本市因

石化業南遷增加營業額，進而多分配一些中央統籌分配稅款，

仍然會因獲配總財源成長上限的限制，造成一般性補助款的減

少，因此對本市獲配之總財源，其實質影響可能有限。對此，

本市曾正式行文中央反映爭取取消成長上限規定，惟未被採納

。 

四、依財政收支劃分法規定，地方政府受分配之國稅應列為當年度

稅課收入，歸入各級政府之公庫。另依公庫法相關規定，政府

公庫款項除依法律規定或因款項性質特殊者外，原則均應存入

公庫存款統收統支。所以本市獲配之統籌分配稅款依規定均應

繳入市庫統收統支。 

五、查林園區公所每年均編列台電公司及中油公司等單位之捐獻收

入，補助支應相關基礎工程及辦理區內活動，至於議員所提另

編列預算回饋公所部分，將與主計處再研議。 

 

  



   

 6162

財 經 部 門 業 務 質 詢 及 答 復 （方信淵）  

 

高雄市議會第 3 屆第 1 次定期大會財經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復表

（108.4.19 高市府財產開字第 10830926800 號函復）

質 詢 日 期 108.4.12 

議 員 姓 名 方議員信淵 

質 詢 事 項 高雄市非公用土地，應適當活化及處分。 

主 辦 機 關 

（協辦機關） 
財政局 

辦 理 情 形 本局經管市有非公用不動產，將依個別土地面積、區位等條件分析

開發利用方式，其中大面積具商業開發價值土地以設定地上權方式

開發利用，小面積且臨路條件不佳之房地，將依據宗地個別條件，

研議辦理標售之可行性，簽陳市府核准後據以辦理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

   

 6163

財 經 部 門 業 務 質 詢 及 答 復 （方信淵） 

 

高雄市議會第 3 屆第 1 次定期大會財經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復表

（108.4.19 高市府財產管字第 10830938900 號函復）

質 詢 日 期 108.4.12 

議 員 姓 名 方議員信淵 

質 詢 事 項 市有土地應適當活化及處分。 

主 辦 機 關 

（協辦機關） 
財政局 

辦 理 情 形 為使市有非公用土地運用更臻周全，對面積狹小、地形不完整、零

碎等無法單獨使用之土地，本局將以個案方式簽核讓售，以解決零

星土地問題。另民眾為興建合法建物，因未臨接道路、面積不足等

因素，致未符建築法規定，於取得工務局建築管理處核發之公有畸

零地（公有裡地）合併使用證明書後，向本局提出申購，本局將依

據本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，辦理讓售程

序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

   

 6164

財 經 部 門 業 務 質 詢 及 答 復 （方信淵）  

 

高雄市議會第 3 屆第 1 次定期大會財經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復表

（108.4.25 高市府財財管字第 10830971000 號函復）

質 詢 日 期 108.4.12 

議 員 姓 名 方議員信淵 

質 詢 事 項 市府如何面對三千多億負債？ 

主 辦 機 關 

（協辦機關） 
財政局 

辦 理 情 形 一、面對債務，本府嚴守財政紀律努力開源節流，已使近年淨舉借

預算數連續 8 年下降，由 100 年的 166 億元，降至 108 年的 65

億元；實際舉借數，更由 100 年的 142 億元降至 105 年的 20 億

元，而 106 年度執行績效更佳，除達到 0 舉借外，更實質還本

10 億元，107 年雖因配合公教人員調薪 3％、及 823 豪雨災害，

仍使預計舉借之 69.02 億元降至 31.31 億元，減少舉借 37.71 億

元，顯示本府財政結構逐步改善中。 

二、目前本府財政除面臨龐大債務外，還有高額人事及社會福利支

出，未來尚須面對交通、軌道建設、前瞻計畫配合款等沉重負

擔，然為籌措市政建設所需財源，改善財政狀況，仍將持續招

商引資創造經濟繁榮、爭取增加中央統籌分配稅款財源、督導

市營或投資事業創造營收挹注市庫，朝減債創收，惠市利民目

標努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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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 經 部 門 業 務 質 詢 及 答 復 （李喬如） 

 

高雄市議會第 3 屆第 1 次定期大會財經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復表

（108.4.19 高市府財財管字第 10830939400 號函復）

質 詢 日 期 108.4.12 

議 員 姓 名 李議員喬如 

質 詢 事 項 市府如何開源節流？ 

主 辦 機 關 

（協辦機關） 
財政局 

辦 理 情 形 一、為降低本府累積債務，本府於 101 年訂頒「高雄市政府開源節

流措施」，由秘書長擔任召集人，組成專案推動小組，督促各

機關積極推動開源節流措施、強化各機關成本效益觀念，以有

效減緩債務累積速度、改善財政狀況。 

二、目前推動之開源措施主要包括： 

積極向中央爭取建設經費補助，以減輕本府負擔。 

爭取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法，增加中央統籌分配稅款財源，建

議將營業稅分配比例由 40％調高為 50％，落實「錢、權」下

放地方之政策。另在財劃法修正前，將持續建議中央修正中

央統籌分配稅款分配辦法第 8 條規定，將分配權數調整為營

業額 30％、土地面積 30％、人口數 30％及財政能力 10％，增

加本市統籌款。 

加強市有土地之活化開發，如活化低度使用之土地、引進民

間資金參與地方建設、與國有財產署合作進行土地開發等。

積極招商引資，研議設立免稅購物特區、發展賽馬產業鏈、

醫美與農漁休閒觀光、愛情產業鍊、設立自由貿易特區等，

吸引廠商投資，帶動城市經濟，進而培養稅源增加稅收。 

督導高雄銀行、高雄港區土地開發（股）公司、動產質借所

等市營或投資事業提高經營績效，創造營收挹注市庫。 

三、在節流方面，主要包括檢討組織整併、員額管控、加強預算審

查及嚴格控制經費支出、加強財務管理節省利息支出、檢討非

法定義務支出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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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 經 部 門 業 務 質 詢 及 答 復 （張漢忠）  

 

高雄市議會第 3 屆第 1 次定期大會財經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復表

（108.4.19 高市府財產管字第 10830940000 號函復）

質 詢 日 期 108.4.12 

議 員 姓 名 張議員漢忠 

質 詢 事 項 

過去土地測量是人工作業，易造成糾紛，民眾占市有地，遭追繳使

用補償金，未來清查時，財政局應先說明，再予開單，避免糾紛，

畸零地讓售應持續推動。 

主 辦 機 關 

（協辦機關） 
財政局 

辦 理 情 形 一、為建立正確之財產資料，本局陸續進行全面清查，完成清查之

非公用不動產，疑為民眾有使用之情事，先書面通知使用人，

使用人若對通知之使用範圍或使用補償金的計算有疑義，均得

向本局提出異議，本局會派員配合至現場釐清說明，俟確定無

誤後，再依據民法第 179 條暨高雄市政府處理被占用市有不動

產作業要點第 3 點規定，開徵使用補償金。 

二、依據高雄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，民

眾因自有土地建築需要，經本府工務局建築管理處審認核發高

雄市公有畸零地（公有裡地）合併使用證明書後，即得向本局

提出申購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  

 6167

財 經 部 門 業 務 質 詢 及 答 復 （陳麗珍） 

 

高雄市議會第 3 屆第 1 次定期大會財經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復表

（108.4.22 高市府財稅金字第 10830923400 號函復）

質 詢 日 期 108.4.12 

議 員 姓 名 陳議員麗珍 

質 詢 事 項 地價稅未來是否調漲？ 

主 辦 機 關 

（協辦機關） 
財政局 

辦 理 情 形 一、地價稅以公告地價為基礎，公告地價係由地政機關參考當年土

地現值表、前次公告地價、地方財政需要、社會經濟狀況及民

眾地價稅負擔能力等原則評定，並經地價評議委員會審議通過

。 

二、公告地價每 2 年調整 1 次，本市最近 l 次辦理重新規定地價為

107 年，下次將於 109 年辦理，屆時視公告地價實際調整情形配

合辦理地價稅之核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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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 經 部 門 業 務 質 詢 及 答 復 （陳麗珍）  

 

高雄市議會第 3 屆第 1 次定期大會財經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復表

（108.4.23 高市府財財管字第 10830947900 號函復）

質 詢 日 期 108.4.12 

議 員 姓 名 陳議員麗珍 

質 詢 事 項 市府開源節流，對於刪減非法定社福支出應謹慎評估。 

主 辦 機 關 

（協辦機關） 
財政局 

辦 理 情 形 一、由於本市自籌財源有限、歲出結構嚴重僵化，加上未來尚須面

臨輕軌、鐵路地下化、前瞻基礎建設等配合款負擔，為降低累

積債務、改善財政狀況，市府積極推動開源節流，並提出多項

可研議措施，如加強預算審查與執行、爭取中央修法增加統籌

分配稅款、積極招商引資、控管人事費、檢討非法定社福支出

、市有土地活化開發，及爭取中央建設經費補助等。 

二、查市府非法定社福支出每年高達 37 億元之多，為六都中最高，

在財源有限下，是有檢討之必要，但市府仍會參酌六都實施情

形，在兼顧弱勢下研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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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 經 部 門 業 務 質 詢 及 答 復 （李眉蓁） 

 

高雄市議會第 3 屆第 1 次定期大會財經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復表

（108.4.22 高市府財財管字第 10830940300 號函復）

質 詢 日 期 108.4.12 

議 員 姓 名 李議員眉蓁 

質 詢 事 項 請說明高雄市債務情形及拓展財源方式。 

主 辦 機 關 

（協辦機關） 
財政局 

辦 理 情 形 一、依公共債務法規範，本市截至 108 年 2 月止之一年以上受限債

務實際數為 2,416.07 億元、短期債務未償餘額為 99.22 億元、自

償性債務未償餘額（含非營業特種基金）為 296.23 億元。另本

市輪船公司營業基金及動產質借所營業基金之借款為 7.29 億元

、公車處清理基金之借款為 199.25 億元。 

二、另依 106 年高雄市審計處審核報告揭露本府未來給付責任項目

，預估截至 107 年 12 月止計有積欠應負擔之勞健保費分擔款

190.84 億元、教育退休人員優惠存款差額利息 92.35 億元及私校

退撫資遣經費等其他未來給付責任合計經費 63.2 億元。 

三、為降低本府累積債務，本府於 101 年訂頒「高雄市政府開源節

流措施」，由秘書長擔任召集人，組成專案推動小組，督促各

機關積極推動開源節流措施、強化各機關成本效益觀念，以有

效減緩債務累積速度、改善財政狀況。 

四、目前本府推動之開源措施主要包括： 

積極向中央爭取建設經費補助，以減輕本府負擔。 

爭取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法，增加中央統籌分配稅款財源，建

議將營業稅分配比例由 40％調高為 50％，落實「錢、權」下

放地方之政策。另在財劃法修正前，將持續建議中央修正中

央統籌分配稅款分配辦法第 8 條規定，將分配權數調整為營

業額 30％、土地面積 30％、人口數 30％及財政能力 10％，增

加本市統籌款。 

加強市有土地之活化開發，如活化低度使用之土地、引進民

間資金參與地方建設、與國有財產署合作進行土地開發等。

積極招商引資，研議設立免稅購物特區、發展賽馬產業鏈、

醫美與農漁休閒觀光、愛情產業鏈、設立自由貿易特區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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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 經 部 門 業 務 質 詢 及 答 復 （李眉蓁）  

吸引廠商投資，帶動城市經濟，進而培養稅源增加稅收。 

督導高雄銀行、高雄港區土地開發（股）公司、動產質借所

等市營或投資事業提高經營績效，創造營收挹注市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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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 經 部 門 業 務 質 詢 及 答 復 （鄭孟洳） 

 

高雄市議會第 3 屆第 1 次定期大會財經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復表

（108.4.23 高市府財財管字第 10830941900 號函復）

質 詢 日 期 108.4.12 

議 員 姓 名 鄭議員孟洳 

質 詢 事 項 

市府開源節流，不應刪減非法定社福。對於財劃法修法，應爭取將

中油等在高雄製造污染的工廠及其總公司營業額之一定比例分配給

高雄。 

主 辦 機 關 

（協辦機關） 
財政局 

辦 理 情 形 一、由於本市自籌財源有限、歲出結構嚴重僵化，加上未來尚須面

臨輕軌、鐵路地下化、前瞻基礎建設等配合款負擔，為降低累

積債務、改善財政狀況，市府積極推動開源節流，並提出多項

可研議措施，如加強預算審查與執行、爭取中央修法增加統籌

分配稅款、積極招商引資、控管人事費、檢討非法定社福支出

、市有土地活化開發，及爭取中央建設經費補助等。 

二、查市府非法定社福支出每年高達 37 億元之多，為六都中最高，

在財源有限下，是有檢討之必要，但市府仍會參酌六都實施情

形，並兼顧弱勢之下研議。 

三、另針對財政收支劃分法之修法，本府將積極爭取擴大營業稅提

撥比例（由 40％提高至 50％），以增加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分配

地方財源，並建議應將石化工業造成之外部重大負擔納入分配

指標，以落實環境正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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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 經 部 門 業 務 質 詢 及 答 復 （高閔琳）  

 

高雄市議會第 3 屆第 1 次定期大會財經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復表

（108.4.23 高市府財財管字第 10830942700 號函復）

質 詢 日 期 108.4.12 

議 員 姓 名 高議員閔琳 

質 詢 事 項 市府開源節流，不應刪減非法定社福。 

主 辦 機 關 

（協辦機關） 
財政局 

辦 理 情 形 一、由於本市自籌財源有限、歲出結構嚴重僵化，加上未來尚須面

臨輕軌、鐵路地下化、前瞻基礎建設等配合款負擔，為降低累

積債務、改善財政狀況，市府積極推動開源節流，並提出多項

可研議措施，如加強預算審查與執行、爭取中央修法增加統籌

分配稅款、積極招商引資、控管人事費、檢討非法定社福支出

、市有土地活化開發，及爭取中央建設經費補助等。 

二、查市府非法定社福支出每年高達 37 億元之多，為六都中最高，

在財源有限下，是有檢討之必要，但市府仍會參酌六都實施情

形，並兼顧弱勢之下研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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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 經 部 門 業 務 質 詢 及 答 復 （韓賜村） 

 

高雄市議會第 3 屆第 1 次定期大會財經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復表

（108.4.23 高市府財財管字第 10830947600 號函復）

質 詢 日 期 108.4.12 

議 員 姓 名 韓議員賜村 

質 詢 事 項 石化總部南遷，本市所增加統籌款應專款專用於林園、大寮區。 

主 辦 機 關 

（協辦機關） 
財政局 

辦 理 情 形 一、按現行「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分配辦法」第 8 條規定，中央統籌

分配稅款分配予各直轄市的款項，係按營利事業營業額 50％、

土地面積 20％、人口數 20％及財政能力 10％等指標及權數設算

。 

二、14 家石化業者已於 105 年中將總公司南遷設籍高雄，但由於各

企業總、分公司或工廠於高雄個別之營業額，國稅局礙於稅捐

稽徵法規定有保密義務，無法提供，故無法明確估算石化業南

遷對稅收之影響。 

三、目前中央給地方的財源是以「中央統籌分配稅款與一般性補助

」合併計算，且每年會設定總財源成長上限，所以，本市因石

化業南遷增加營業額，進而多分配一些中央統籌分配稅款，仍

然會因獲配總財源成長上限的限制，造成一般性補助款的減少

，因此對本市獲配之總財源，其實質影響可能有限。對此，本

市曾正式行文中央反映爭取取消成長上限規定，惟未被採納。

四、依財政收支劃分法規定，地方政府受分配之國稅應列為當年度

稅課收入，歸入各級政府之公庫。另依公庫法相關規定，政府

公庫款項除依法律規定或因款項性質特殊者外，原則均應存入

公庫存款統收統支。所以本市獲配之統籌分配稅款依規定均應

繳入市庫統收統支。 

五、查林園區公所及大寮區公所每年均編列台電公司及中油公司等

單位之捐獻收入，補助支應相關基礎工程及辦理區內活動，至

於議員所提另編列預算回饋公所部分，將與主計處再研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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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 經 部 門 業 務 質 詢 及 答 復 （黃文益）  

 

高雄市議會第 3 屆第 1 次定期大會財經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復表

（108.4.23 高市府財產開字第 10830956000 號函復）

質 詢 日 期 108.4.12 

議 員 姓 名 黃議員文益 

質 詢 事 項 
市有地文東段 643 地號，雜草叢生應妥為管理，市有畸零地應整合

管理，避免髒亂。 

主 辦 機 關 

（協辦機關） 
財政局 

辦 理 情 形 一、本市前金區文東段 643 地號市有地，業經前金區公所借用施作

綠美化，借用期間：108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，該所均有持

續作綠美化維護在案。 

二、前述土地毗鄰之同段 642 地號市有地，本局已於 108 年 4 月 18

日函請前金區公所一併辦理借用，以推動轄管區域綠美化工作

，俾加速改善市容景觀，並避免登革熱孳生源，且於 4 月 22 日

派員清理完竣。另有關市有地管理，本局均以土地座落之行政

區為區劃整合管理，加強定期巡視清理環境，以避免再有環境

髒亂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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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 經 部 門 業 務 質 詢 及 答 復 （黃文益） 

 

高雄市議會第 3 屆第 1 次定期大會財經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復表

（108.4.30 高市府財財管字第 10831053000 號函復）

質 詢 日 期 108.4.12 

議 員 姓 名 黃議員文益 

質 詢 事 項 高雄債務問題如何減債？請提出來未來減債計畫。 

主 辦 機 關 

（協辦機關） 
財政局 

辦 理 情 形 一、本市債務高主要係結構性因素及縣市合併後為縮小城鄉差距，

亟須投入龐大資源支應各項基礎建設，致累積至 108 年 3 月止

之一年以上受限債務為 2,416.07 億元。 

二、達到減債目標，首先，需先達到年度歲入、歲出預算平衡，甚

至是有剩餘，才有能力實質償還舊債，所以為改善財政結構，

本府努力開源節流，已使近年淨舉借預算數連續 8 年下降，由

100 年的 166 億元，降至 108 年的 65 億元；實際舉借數，更由

100 年的 142 億元降至 105 年的 20 億元，而 106 年度執行績效

更佳，除達到 0 舉借外，更實質還本 10 億元，107 年雖因配合

公教人員調薪 3％、及 823 豪雨災害，仍使預計舉借之 69.02 億

元降至 31.31 億元，減少舉借 37.71 億元，顯示本府財政結構逐

步改善中。 

三、目前本府財政除面臨龐大債務外，還有高額人事及社會福利支

出，未來尚須面對交通、軌道建設、前瞻計畫配合款等沉重負

擔，然為以穩健財政支持市政運作，將積極研議未來減債相關

規劃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

   

 6176

財 經 部 門 業 務 質 詢 及 答 復 （鍾易仲）  

 

高雄市議會第 3 屆第 1 次定期大會財經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復表

（108.4.25 高市府財財管字第 10830970700 號函復）

質 詢 日 期 108.4.12 

議 員 姓 名 鍾議員易仲 

質 詢 事 項 

一、過去政府都不公告「隱藏債務」，高雄負債到底是 2,431 億，還

是 3,000 多億？ 

二、財劃法建議修法。 

主 辦 機 關 

（協辦機關） 
財政局 

辦 理 情 形 一、本府依財政部規定公告截至 108 年 3 月止之一年以上債務實際

數 2,416.07 億元、未滿一年債務 101.74 億元，及自償性債務 296.21

億元。 

二、除此，截至 108 年 3 月止尚有營業基金、清理基金之借款計

206.49 億元，及依 106 年高雄市審計處審核報告揭露本府未來

給付責任項目，預估截至 107 年 12 月止計有積欠應負擔之勞健

保費分擔款 190.84 億元、教育退休人員優惠存款差額利息 92.35

億元及私校退撫資遣經費等其他未來給付責任合計經費 63.2 億

元。 

三、本府各類債務及借款資料歷年來於高雄市議會市長施政報告、

總決算書、及審計處審核報告皆有公開在案。面對債務，本府

秉持堅守財政紀律，積極推動各項開源節流措施，期能以穩定

財政支援市政，朝永續財政目標邁進。 

四、另針對財政收支劃分法之修法，本府將積極爭取擴大營業稅提

撥比例（由 40％提高至 50％），以增加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分配

地方財源，並建議應將石化工業造成之外部重大負擔納入分配

指標，以落實環境正義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  

 6177

財 經 部 門 業 務 質 詢 及 答 復 （曾俊傑） 

 

高雄市議會第 3 屆第 1 次定期大會財經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復表

（108.4.25 高市府財財管字第 10830970800 號函復）

質 詢 日 期 108.4.12 

議 員 姓 名 曾議員俊傑 

質 詢 事 項 高雄市的負債多少？有無還款計畫？如何開源節流。 

主 辦 機 關 

（協辦機關） 
財政局 

辦 理 情 形 一、本市截至 108 年 3 月止，本市一年以上債務實際數 2,416.07 億

元、未滿一年債務 101.74 億元、自償性債務 296.21 億元、營業

基金及清理基金借款 206.49 億元。除此本府截至 107 年止尚有

勞健保費積欠款、教育人員優惠存款差額利息等未來給付責任

346.39 億元。 

二、要達到減債目標，首先，需先達到年度歲入、歲出預算平衡，

甚至是有剩餘，才有能力實質償還舊債，所以為改善財政結構

，本府努力開源節流，已使近年淨舉借預算數連續 8 年下降，

由 100 年的 166 億元，降至 108 年的 65 億元；實際舉借數，更

由 100 年的 142 億元降至 105 年的 20 億元，而 106 年度執行績

效更佳，除達到 0 舉借外，更實質還本 10 億元，107 年雖因配

合公教人員調薪 3％、及 823 豪雨災害，仍使預計舉借之 69.02

億元降至 31.31 億元，減少舉借 37.71 億元，顯示本府財政結構

逐步改善中。 

三、目前本府財政除面臨龐大債務外，還有高額人事及社會福利支

出，未來尚須面對交通、軌道建設、前瞻計畫配合款等沉重負

擔，然為籌措市政建設所需財源，改善財政狀況，仍將持續招

商引資創造經濟繁榮、爭取增加中央統籌分配稅款財源、督導

市營或投資事業創造營收挹注市庫，朝減債創收，惠市利民目

標努力。 

 

 

 

 

  



   

 6178

財 經 部 門 業 務 質 詢 及 答 復 （曾麗燕）  

 

高雄市議會第 3 屆第 1 次定期大會財經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復表

（108.4.25 高市府財財管字第 10830972000 號函復）

質 詢 日 期 108.4.12 

議 員 姓 名 曾議員麗燕 

質 詢 事 項 
一、高雄市負債 3,000 億內容為何？ 

二、高雄市負債多 6 億說明。 

主 辦 機 關 

（協辦機關） 
財政局 

辦 理 情 形 一、本市負債是結構性因素造成，再加上縣市合併後各項建設殷切

，為求建設平衡發展，所以必須籌措更多財源支應建設，致截

至 108 年 3 月止之一年以上債務實際數 2,416.07 億元、未滿一年

債務 101.74 億元、自償性債務 296.21 億元、營業基金及清理基

金借款 206.49 億元。除此本府截至 107 年止尚有勞健保費積欠

款、教育人員優惠存款差額利息等未來給付責任 346.39 億元。

二、另有關媒體報導本市 108 年 2 月長期債務較 107 年 11 月增加 6

億元乙案，由於本府每個月公布之長短債數字，會隨平常市庫

資金調度情況而浮動，所以債務之增加數，不能僅以某些月份

數字來做比較，而應是等年度決算所產生之正確債務數字，才

是真正屬於市府當年度所新增的債務。以 107 年度為例，本府

年度淨舉借預算數為 69.02 億元，經年度決算歲出入差短降低至

31.31 億元，減少舉借 37.71 億元，整體債務本府力求改善中。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